苏知法〔2018〕75号
苏州市版权局关于印发苏州市开展打击

网络侵权盗版“剑网2018”专项行动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市（县）、区版权行政管理部门：

    为认真贯彻落实省版权局、省通信管理局、省公安厅、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关于开展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剑网2018”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我局结合本市实际，制定了《苏州市开展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剑网2018年”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并按要求及时上报工作进展情况。

                                    苏州市版权局

                                   2018年8月13日
苏州市开展打击网络侵权盗版

“剑网2018年”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根据国家版权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剑网2018”专项行动部署，以及省版权局、省通信管理局、省公安厅、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关于开展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剑网2018”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精神，结合苏州本地实际特制订本方案。

工作目标

以网络侵权多发领域为重点目标，以查办案件为重要抓手，通过集中整治和引导规范，有效运用分类监管、约谈整改、行政处罚、刑事打击等多种措施，集中整治网络转载、短视频、动漫等领域侵权多发态势，重点规范网络直播、知识分享、有声读物等平台版权传播秩序，深入巩固网络影视、网络文学、网络音乐、电子商务平台、应用商店、网络云存储空间等领域专项整治成果，维护清朗的网络空间秩序，营造良好的网络版权环境。

工作重点

开展网络转载版权专项整治。以网站、应用程序、

自媒体、新闻聚合类平台为重点，严厉打击未经授权转载新闻作品的侵权行为；严厉打击未经授权摘编整合、歪曲篡改新闻作品的侵权行为；坚决整治自媒体通过“洗稿”方式抄袭剽窃、篡改删减原创作品的侵权行为；着力规范搜索引擎、浏览器、应用商店、微博、微信等涉及的网络转载行为。集中查处一批违法转载案件，依法取缔、关闭一批非法新闻网站（网站频道）及微博账号、微信公众号、头条号、百家号等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

（二）开展短视频版权专项整治。严厉打击短视频平台和短视频作品上传者未经授权复制、表演、通过网络传播他人影视、音乐、摄影、文字等作品的侵权行为；坚决整治短视频作品上传者以合理使用为名对他人作品删减改编并通过网络传播的侵权行为；坚决整治短视频平台以用户上传为名滥用“避风港”规则的侵权行为，并要求平台企业注明作品来源。将短视频应用程序列为本次行动重点监管对象，着力强化对短视频平台企业的版权监管。

（三）开展重点领域版权专项整治。严厉打击未经授权

通过网站、应用程序、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视频字幕组传播动漫的侵权行为，严厉打击未经授权使用他人动漫形象制作传播游戏、玩具、文具、服装等动漫衍生品的侵权行为；着力整治网络直播、知识分享、有声读物等平台未经授权复制、表演、通过网络传播他人文字、音乐、口述等作品的行为；不断加强对网络影视、网络文学、网络音乐、电子商务平台、应用商店、网络云存储空间等领域的版权监管，突出打击通过网络销售教材教辅、少儿出版物、音乐和影视移动存储介质以及使用聚合连接、设置境外服务器等手段的侵权行为。

工作措施

（一）强化案件查办。各地版权行政执法监管部门要积极履行查办案件职责，充分运用2018年第一期江苏省网络侵权盗版案件打击行动成果，进一步加大查办案件力度，突出查处大案要案。要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强化案件线索核查，加强网上巡查，及时固定证据。版权行政执法监管部门要发挥优势，强化运用约谈、预警等工作手段，加大对网络侵权盗版案件的行政处罚工作力度；对人民群众意见强烈、社会危害大的侵权盗版分子，要一律依法从严查处，依法吊销其备案资格或相关行政许可资质；要加大刑事打击工作力度，对涉嫌构成犯罪的，及时移交公安机关立案查处。

（二）强化主体责任。各地版权行政执法监管部门要建立健全与辖区内互联网企业的指导协调工作机制，督促企业履行违法犯罪线索报告责任，督促电子商务平台企业和电信运营商强化版权监管义务，督促网络服务提供商履行“通知——删除”等法定处置责任。要求网站、应用商店在显著位置设立举报投诉窗口，明确专人负责举报受理和快速处理，对群众举报、版权行政执法监管部门通报的侵权盗版信息迅速核查删除。对为侵权行为提供帮助的网络服务提供商，依法追究其相关行政、刑事责任。

（三）强化社会共治。积极发挥权利人、社会团体、广大群众的“信息员”作用，强化打击侵权盗版社会共治。加大对大案要案和典型案件的宣传力度，坚决曝光具有恶劣情节的违法犯罪分子，坚决曝光不履行主体责任的互联网企业。充分发挥版权自律组织的作用，进一步引导传统媒体与商业网站开展版权合作，完善网络转载版权许可付酬机制。积极运用电信运营商、版权监测机构的技术优势，提高对网络侵权盗版信息的发现、研判、处置效率。

四、行动步骤

（一）工作部署阶段（8月14日——8月31日）。1.召开专题工作会议，研究专项行动工作计划。2.各地上报工作计划，确定主动监管网站名单。3.各地制定宣传方案，大力宣传专项行动。

（二）清理检查阶段（9月1日——9月30日）。1.各地组织引导重点互联网企业开展自查自纠活动，查找侵权盗版问题。2.组织动员国内外权利人组织和社会公众积极投诉举报，搜集案件线索。3.开展执法培训，组织各有关部门执法人员的培训工作。

（三）集中整治阶段（10月1日——10月31日）。1.各地要责令本地互联网企业对自查发现的问题限期整改，对未按期完成整改的要依法查处。2.各地要根据上级移交和自行搜集到的案件线索开展打击行动，依法加大行政处罚力度，加强涉嫌犯罪案件的移送工作，集中查办一批大案要案。3.各地要严格依法全面推进网络版权许可付酬机制，积极引导传统媒体与互联网企业开展合作，推动网络版权保护自律。

（四）督查总结阶段（11月1日——11月20日）。1.各地汇总工作情况，总结工作经验，查找存在的不足。2.联合各有关部门召开新闻通气会，通报本次专项行动取得的成效。3.对专项行动中表现突出的单位和个人以及重大典型案件的查办，纳入拟表彰奖励范围向国家版权局申请奖励。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市（县）区版权、通信、公安、网信部门要进一步加强配合，制定工作计划，明确任务和责任分工。版权行政执法监管部门负责专项行动的牵头工作，具体负责组织梳理网上侵权信息，搜集案件线索，查处违法行为，移送涉嫌犯罪案件，提请通信主管部门予以暂时停止网络接入直至关闭网站；开展版权监管工作，组织专项行动的宣传工作。通信主管部门协助开展网络侵权盗版案件调查取证工作，协助提供查处网络侵权盗版案件涉及网站的备案信息；对经版权行政执法监管部门、公安机关查处且侵权盗版情节严重的网站、应用程序依法吊销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或者注销ICP备案，并通知相关接入服务商停止为其提供网站接入服务；组织开展行为自律活动。公安机关要加大对涉嫌侵犯著作权犯罪案件的立案查处工作，及时受理版权执法监管部门移送的涉嫌犯罪案件，进一步加大对网络侵权盗版犯罪案件的刑事打击力度。互联网信息内容主管部门负责指导、协调、督促有关部门加强网络内容管理，有效利用各种手段加强对网络内容的监管。

（二）狠抓关键环节。各市（县）、区版权行政管理部门要按照工作要求于10日内全面启动专项行动并上报工作计划，确定版权重点监管网站名单。要制定宣传方案，大力宣传专项行动，形成打击侵权盗版浓厚氛围。要广泛搜集案件线索，公布举报投诉电话，组织引导重点网络企业开展自查自纠。要将查办案件贯穿于专项行动始终，坚决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保持对打击侵权盗版行为的高夺态势。要集中查办一批大案要案，省版权局等四部门将挂牌督办一批重大案件。

（三）及时报送材料。各市（县）、区版权行政管理部门要高度重视专项行动信息汇总和及时上报工作。认真填写有关工作统计表格，按月报送市版权局。11月20日前报送专项行动工作总结。重要情况、重大案件和阶段性进展随时报送。

附件：1.“剑网2018”专项行动工作情况统计表

“剑网2018”专项行动查处案件信息表

3.“剑网2018”主动监管网站名单统计表

附件1

“剑网2018”专项行动工作情况统计表

	案件类别
	行政处罚
	移送司法机关
	调解案件（件）
	关闭网站（家）
	删除侵权盗版链接（条）
	收缴侵权盗版制品（件）

	
	立案数量（件）
	处罚数量（件）
	罚款金额（万元）
	数量（件）
	涉案金额（万元）
	
	
	
	

	网络新闻转载
	
	
	
	
	
	
	
	
	

	短视频
	
	
	
	
	
	
	
	
	

	其他
	
	
	
	
	
	
	
	
	

	合计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人：                联系电话：

注：各地版权管理部门填报此表，于每月15日前报送市版权局。联系人：章澄越，电话：68615307，传真：68615314.E-mail:szzhifachu@163.com。

附件2

“剑网2018”专项行动查处案件信息表

地区：            市（县）、区

	编号
	案件名称
	办案单位
	案件来源
	案情简介
	查处结果
	备注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人：                联系电话：

注：各地版权管理部门填报此表，于每月15日前报送市版权局。联系人：章澄越，电话：68615307，传真：68615314.E-mail:szzhifachu@163.com。

附件3

“剑网2018”主动监管网站名单统计表
地区：            市（县）、区

	编号
	网站名称
	首页网址
	备案登记号
	网站IP地址
	网站经营者

（所有者）名称
	负责人姓名
	电话
	地址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人：                     联系电话：      

注：各地版权管理部门填报此表，于每月15日前报送市版权局。联系人：章澄越，电话：68615307，传真：68615314.

E-mail:szzhifachu@163.com。

